
员工培训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鼓励员工参加提高其自身业务水平和技能的各种培训，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范围和原则 
第二条 公司全体员工均享有培训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第三条 员工培训是以提高自身业务素质为目标的，须有益于公司利益和企业形象。 
第四条 员工培训和教育以不影响本职工作为前提，遵循学习与工作需要相结合、讲求实效，

以及短期为主、业余为主、自学为主的原则。 
第三章 内容和形式 
第五条 培训、教育形式为： 
1. 公司举办的职前培训； 
2. 在职培训； 
3. 脱产培训； 
4. 员工业余自学教育。 
第六条 培训、教育内容为： 
1. 专业知识系统传授； 
2. 业务知识讲座； 
3. 信息传播（讲课、函授、影像）； 
4. 示范教育； 
5. 模拟练习（案例教学、角色扮演、商业游戏）； 
6. 上岗操作（学徒、近岗上岗练习、在岗指导）。 
第四章 培训培育管理 
第七条 公司培训教育规划。 
1. 公司根据业务发展需要，由人事部拟订全公司培训教育规划。每半年制定 1 次计划。 
2. 各部门根据公司规划和部门业务内容，再拟订部门培训教育计划。 
第八条 公司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每年脱产进修时间累计不低于 72 小时，初级（专业技

术）人员每年脱产进修时间累计不低于 42 小时，且按每 3 年 1 个知识更新周期，实行继续

教育计划。 
第九条 公司定期、不定期地邀请公司内外专家举办培训、教育讲座。 
第十条 学历资格审定。 
员工参加各类学习班、职业学校、夜大、电大、函大、成人高校的学历资格，均由人事部根

据国家有关规定认定，未经认可的不予承认。 
第十一条 审批原则。 
1. 员工可自行决定业余时间参加各类与工作有关的培训教育；如影响工作，则需经主管和

人事部批准方可报名。 
2. 参加业余学习一般不应占用工作时间，不影响工作效率。 
第十二条 公司每半年考核员工培训教育成绩，并纳入员工整体考核指标体系。 
第十三条 对员工培训教育成绩优异者，予以额外奖励。 
第十四条 对员工业绩优异者，公司将选拔到国内或国外培训。 
第十五条 凡公司出资外出培训进修的员工，须签订合同，承诺在本公司的一定服务期限； 
1. 脱产培训 6 个月以上、不足 1 年的，服务期 2 年； 
2. 脱产培训 1 年以上、不足 3 年的，服务期 3 年； 



3. 脱产培训 3 年以上、不足 4 年的，服务期 4 年； 
4. 脱产培训 4 年以上的，服务期 5 年。 
多次培训的，分别计算后加总。 
第十六条 凡经公司批准的上岗、在职培训，培训费用由公司承担。成绩合格者，工资照发；

不合格者，扣除岗位津贴和奖金。 
第十七条 公司本着对口培训原则，选派人员参加培训回来后，一般不得要求调换岗位；确

因需要调岗者，按公司岗位聘用办法处理。 
第五章 培训费用报销和补偿 
第十八条 符合条件的员工，其在外培训教育费用可酌情报销。 
第十九条 申请手续： 
1. 员工申请培训教育时，填写学费报销申请表； 
2. 经各级主管审核批准后，送交人事部备案； 
3. 培训、教育结束，结业、毕业后，可凭学校证明、证书、学费收据，在 30 天内经人事部

核准，到财务部报销。 
第二十条 学习成绩不合格者，学费自理。自学者原则上费用自理，公司给予一定补助。 
第二十一条 学习费用较大，个人难以承受，经总经理批准后可预支使用。 
第二十二条 学杂费报销范围： 入学报名费、学费、实验费、书杂费、实习费、资料费及人

事部认可的其他费用。 
第二十三条 非报销范围： 过期付款、入学考试费、计算器、仪器购置费、稿纸费、市内交

通费、笔记本费、文具费、期刊费、打字费等。 
第二十四条 员工在约定服务期限内辞职、解除劳动合同的，均应补偿公司的培训出资费用，

其范围为： 
1. 公司出资接收的大、中专毕业生、研究生； 
2. 公司出资培训的中、高级技工；  
3. 公司出资培训的高技术、特殊、关键岗位员工； 
4. 公司出资出国培训的员工； 
5. 公司出资在外办班、专业培训累计超过 4 个月教育的员工。 
不包括转岗再就业、领导决定调职、未被聘任落选后调离的情况。 
第二十五条 补偿费用额计算公式： 
已服务年限  
补偿额=公司支付的培训费用×（1－ ）  
规定服务年限 
其中，培训费用指公司支付的学杂费，公派出国、异地培训的交通费和生活补贴等。不包括

培训期间的工资、奖金、津贴和劳动福利费用。 
第二十六条 补偿费用由调出人员与接收单位自行协商其是否共同支付或分摊比例。该补偿

费用回收后仍列支在培训费用科目下，用于教育培训目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人事部会同财务部执行，总经理办公会议通过后生效。 


